
製表日期：111年05月10日表106-1(109年度)綜稅基本所得額戶數各縣市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戶數

繳納基本稅額
單位 基本所得額 綜合所得淨額

非死亡給付 死亡給付淨額

有價證劵交易所
得 非現金捐贈金額分開計稅之股利

所得

保險給付
海外所得總額縣市別 申報大於歸戶所

得戶數

2510179829118741050臺 北 市 1050 280

210017187174213高 雄 市 213 47

922147300321392臺 中 市 392 150

00001161219基 隆 市 19 5

031120128123149臺 南 市 149 37

00001171117嘉 義 市 17 2

02007736078新 竹 市 78 12

773240376325427新 北 市 427 86

10002211823宜 蘭 縣 23 6

222222188166210桃 園 市 210 35

002010544857新 竹 縣 57 7

00006272128苗 栗 縣 28 9

00000141717南 投 縣 17 5

20209606279彰 化 縣 79 32

00004161518雲 林 縣 18 6

0000091012嘉 義 縣 12 4

00101281629屏 東 縣 29 4

00001657花 蓮 縣 7 0

00001848臺 東 縣 8 2

00000101澎 湖 縣 1 0

00001347金 門 縣 7 4

00000011連 江 縣 1 1

48273015272244322872842合    計 2842 734

一、說明：(一)繳納基本稅額單位，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戶數。
　　　　　(二)本表所指之戶數，係以歸戶資料計算之戶數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